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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0      证券简称：海信视像      公告编号：临 2024-016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经营情况 

暨“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践行以“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切实维护海信

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

将积极通过提升经营质量，增强全球市场竞争力等方式，开展“提质

增效重回报”相关工作。 

一、2023年经营情况回顾 

公司坚持“技术立企、稳健经营、长期主义”，秉承诚实正直的核

心价值观，实现了全球化发展和稳健增长；崇尚“人本科技”与“至

臻品质”，致力于打造幸福亿万家庭的科技消费产品，持续增强企业

质地。2023年，公司发展韧性持续增强，经营基本面长期向好。 

2023 年，根据 Omdia1及奥维睿沃2数据，海信系电视出货量蝉联

全球第二；根据公司财务销售数据，公司智慧显示终端产品的销量为

2,654万台3。 

2023 年，根据奥维睿沃数据，海信系电视全球出货量市占率为

13.23%，同比提升 1.17个百分点；根据奥维云网4数据，海信系电视

中国内地零售额市占率为 29.05%，同比提升 3.43个百分点。 

                                                             
1 英富曼数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2 北京奥维睿沃科技有限公司 

3 具体请查阅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2023 年年度报告》 
4 北京奥维云网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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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23 年度金额（元） 2023 年度同比 

营业收入 53,615,558,652.19 17.22% 

主营业务收入 48,389,378,102.64 1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5,854,697.88 24.82%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 

公司致力于科技创新，将持续积极推进新产品开发、新技术研发

和创新成果转化，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幸福亿万家庭，大力发展新

质生产力。 

公司将坚持以场景与用户需求为中心，强化显示技术的领先优势，

提升品牌的全球影响力；继续以显示技术为核心，拓展引领消费升级

的新场景、新品类、新服务，并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

推动产品体验和管理模式的迭代升级；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从数字

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业务数据的集成与智能分析，再到业务场景的智

能应用，提升公司运营效率，推进商业模式的创新；积极践行 ESG发

展理念，实现绿色、低碳、安全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多场

景系统显示解决方案提供商。 

三、控股股东及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不减持公司股

份的承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价值判断，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控股

股东（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董事长、总裁、董事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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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自愿承诺自 2024年 3月 4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提升 2023年年度现金分红总额 

公司高度重视股东回报，将综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

自身经营模式、经营业绩、财务状况、长期可持续发展要求等内外部

因素，持续优化回报机制。公司围绕长期可持续发展，着眼于股东短、

中、长期利益维护，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未来发展目标、资

金成本和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

报机制。 

公司将在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利润分配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

回报，并兼顾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实行积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保证公司长远发展的前提下，相较 2022

年，公司拟提升 2023 年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利润分派方案以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准。 

五、积极推进股份回购 

2024年 3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

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实施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 37,670.85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75,341.70万元（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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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详 见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官 方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4）及《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4-

007）。 

重视股东回报，共享发展成果。公司将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合理运用现金分红等方式，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公司将统筹好经

营发展、业绩增长与股东回报的动态平衡，建立“长期、稳定、可持

续”的股东价值回报机制，让股东切实感受公司的发展成果，将“提

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执行到位，为稳市场、强信心积极贡献力量。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30日 


